
中共梁河县委党校

2016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

第一部分  中共梁河县委党校概况

一、主要职能

  县委党校是在县委直接领导下培养党员领导干部和理论干部的学校，是县委的一个重要部门，是学习、宣传、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重要阵地，是全县党员干部增强党性锻炼的熔炉。其基本职责是：

（一）轮训副科级以下党员领导干部；

（二）培训中青年党员领导干部；

（三）培训意识形态部门的领导干部和理论骨干；

（四）协同组织人事部门，对学员在校期间进行考核考察；

（五）围绕国内外出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以及我县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调查研究，为县委、县政府决策提供参考。

（六）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以及党的各项路线、方针、政策。

部门基本情况：

    纳入2016年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，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。部门在职在编实有人数12人，其中：财政全供养12人。离退休人员12人，其中：退休10人，提前退休1人，离岗退养1人。

第二部分  中共梁河县委党校2016年度部门决算表

（见附件）

第三部门  中共梁河县委党校2016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

一、收入决算情况说明

2016年中共梁河县委党校决算总收入5093100.41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5093100.41元，占总收入的100%。

二、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2016年度部门年初结转和结余5052.55元，本年收入5088047.86元，本年支出5093100.41万元，无年末结转和结余。

部门决算总支出5093100.41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863697.86元，占总支出的37％；项目支出3229402.55元，占总支出的64％。
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。2016年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1863697.86元。包括基本工资，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支出921241元，占基本支出的50％；对个人及家庭的补助942456.86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50％。
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。2016年用于保障党校干部教育培训、机构正常运转及新校区建设费用支出共3224350元。其中:干部培训教育经费支出224350元，占项目支出的7％，新校区建设费用支出3000000元占项目支出的93％。

三、 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情况说明

中共梁河县委党校2016年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总额7387.4元，其中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4180.4元，公务接待费支出3207元。

（一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

2016年末中共梁河县委党校公务用车保有量1辆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180.4元。比2015年决算减少21120元。减少84％.

（三）公务接待费

2016年末中共梁河县委党校公务接待35人次，接待费开支3207元;比2015年决算减少8293元。减少73％.

四、其他重要事项及相关口径情况说明

1、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，日常公用支出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、其他资本性支出等人员经费以外的支出。

2、“三公”经费：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，纳入省级财政预决算管理的“三公”经费，是指省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。其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（境）的住宿费、旅费、伙食补助费、杂费、培训费等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、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；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含外宾接待）支出。        

3、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：指省级各部门（含下属单位）用财政拨款（含上年结转结余和当年预算）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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